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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法律服务聘用合同
甲方（委托人）：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
地址：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樱前街5157号

乙方（受委托人）：山东豪德律师事务所
负责人：付兴刚    职务：主任
    地址：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梨园街7379号德润公馆

    甲方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需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律师法》之规定，聘请乙方提供专项法律服务。甲、乙双方按照诚实信用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立此合同，共同遵守。
一、委托事项与服务内容
因甲方业务调整，需要乙方协助处理与部分员工劳资争议，具体包括：与部分员工的谈判及员工向社保部门投诉（包括后期行政复议及诉讼的起诉、应诉）、员工仲裁（包括仲裁应诉及后期存在的诉讼一审、二审的起诉与应诉）的相关事宜。
二、甲方的义务
1、甲方应当全面、客观和及时地向乙方提供与委托事务有关的各种事实、情况、文件、资料；
2、甲方应当为乙方律师办理委托事项提出明确、合理、合法的要求；
3、甲方应当按时、足额向乙方支付法律服务费用；
4、甲方应给予乙方律师开展工作提供合理、必要的期限和通知；
5、甲方有权对委托事项作出独立的判断、决策。甲方基于自身及商业秘密考虑或者未接受乙方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、建议、方案自行所做出的决定而导致的损失，由甲方自行承担。
6、甲方有权终止委托或向乙方发出中止、终止（含撤诉、调解等）诉讼案件的指令，但甲方应就上述行为承担法律后果、乙方已收的专项法律服务费不予退还。
7、安排相关人员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；同时为案件需要向司法机关的调查提供必要的协助。甲方指定      李霞     为本专项的联系人，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，提供文件和资料等，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通知乙方；
三、乙方的义务
1、乙方安排专业律师（律师姓名：王芳；执业证号：13707201221474845；律师姓名：王振；执业证号：13701201910080050）处理上述委托事项并做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，甲方同意上述律师指派业务助理（姓名：张力）配合完成辅助工作，但乙方更换律师应取得甲方同意；
2、乙方律师应当勤勉尽责地完成约定的委托事项；
3、乙方律师应当根据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作出判断，向甲方进行风险提示，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；
4、乙方律师应当在取得甲方提供的文件资料后，及时地以法定程序开展委托事项，并应甲方要求通报工作进程；
5、乙方律师在处理委托事项期间，不得为第三人提供任何不利于甲方的咨询意见；
6、乙方律师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和双方约定期间内，在涉及甲方的该项法律事项中，未经甲方同意，不得担任与甲方具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另一方法律顾问、代理人或辩护人；
7、乙方律师对获知的甲方的商业秘密有保密义务，非由法律规定或经甲方同意，不得向第三方披露；
四、专项法律服务费用
1、专项法律服务费

本专项法律服务收费为60000元，大写：陆万元整，自本协议签订时付清；上述收费包含服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咨询费、交通费、文印费、诉讼代理费[含一、二审（如有）、重审（如有）及执行程序（如有）]，不含诉讼受理费、保全费、担保费等诉讼费用。
2、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税目为法律咨询服务—法律服务费。
五、争议解决

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《民法典》、《律师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/《仲裁法》等法律。

    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，应当友好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，按照提交仲裁时该会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甲乙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六、合同的生效
本合同正本一式四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两份。由甲、乙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七、其他
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友好协商修订、补充。
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相互发出或提供的所有通知、文件、资料，均以本合同首页所列明的地址、传真送达，一方如果迁址或者变更电话，应当书面通知对方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签订日期：2021年9月30日
签订地点：

[image: image1.png]
地址：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园街7329号
电话：0536-8897701/02/03   传真：0536-8897702

